
裝

訂

線

正　本

第1頁 共1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　函   
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
1號9樓   

承辦人：劉后安   
電話：27208889轉2403   
傳真：27596695   
電子信箱：z a - c 6 1 0 0 7 3 @ g o v .

taipei   

11073
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507號   
受文者：臺北市議會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法三字第115301170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本辦法條文、廢止總說明、廢止法規表及發布令各1份   

主旨：為廢止「臺北市寶藏巖聚落國際青年會所管理辦法」案，

敬請查照。   
說明：

　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   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115年5月26日府法綜字第1153031045號令
發布，並經本府以115年5月26日府法三字第11530117041
號函請行政院備查在案。   

三、檢附本辦法條文、廢止總說明、廢止法規表及發布令各1
份。   

正本：臺北市議會   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  





裝

訂

線

副　本

第1頁 共1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　函   
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
1號9樓   

承辦人：劉后安   
電話：27208889轉2403   
傳真：27596695   
電子信箱：z a - c 6 1 0 0 7 3 @ g o v .

taipei   

11008
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東北區   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法三字第115301170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本辦法條文、廢止總說明、廢止法規表及發布令各1份   

主旨：為廢止「臺北市寶藏巖聚落國際青年會所管理辦法」案，

敬請查照。   
說明：

　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   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115年5月26日府法綜字第1153031045號令
發布，並經本府以115年5月26日府法三字第11530117041
號函請行政院備查在案。   

三、檢附本辦法條文、廢止總說明、廢止法規表及發布令各1
份。   

正本：臺北市議會   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  


